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６０

梅小明

２ ０１＊＊＊＊＊８７４

吴剑飞

３ ０１＊＊＊＊＊１０２

诸天柏

４ ０１＊＊＊＊＊２６４

杨春林

５ ０１＊＊＊＊＊７０４

蒋辉

６ ００＊＊＊＊＊８８０

刘小稻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

：

吴剑飞

咨询地址

：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８８８－８０１９

传真

：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１６８

邮政编码

：

２１１２００

六

、

备查文件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银星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九月

特 别 提 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和

１３

日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

香港

）

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根据协议约定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

）

拟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３．４２％

的股权以

１３４

，

７７１．４５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港币转让给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中投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拟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８８％

的股权以

６７

，

４９３．４２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

。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３０％

的股权并成

为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

由于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８．０２％

的股权

，

是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

在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将间接控制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２％

的股权

。

鉴于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尚需达成中银投资董事会及其控制股东批准

、

中铝股份股东大会

（

如需要

）

批

准

、

中投信托履行完毕内部批准程序

、

宁夏发电集团其他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

、

中

投信托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大会审批同意以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等多项条件方能实施

，

是

否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股票交易风险

。

声 明

一

、

本报告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

二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宁夏

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以下批准和审批程序方可进行

：（

１

）

中银投资董事会及其控制股东批准

；

（

２

）

中铝股份股东大会

（

如需要

）

批准

；（

３

）

中投信托履行完毕内部批准程序

；（

４

）

宁夏发电集团其他股东同

意本次股权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

；（

５

）

中投信托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大会审批同意

；（

６

）

完成本次股权

转让所需的其他有关机关的批准

、

授权和同意

。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情况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中铝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 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星能源、上市公司 指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投资 指 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

中投信托 指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国投 指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宁夏电力 指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 指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能投 指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发电集团 指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股份转让、本次权益变

动

指

中铝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取得宁夏发电集团

３５．３０％

的股份，

从而成为银星能源的间接控股股东。

《股权转让协议》 指

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与中铝股份分别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和

１３

日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报告书 指

中铝股份出具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宁夏自治区 指 宁夏回族自治区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１２－１６

、

１８－３１

层

法定代表人： 熊维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３

，

５２４

，

４８７

，

８９２

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３４

（

２－２

）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９２８８３－１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８８３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铝土矿、石灰岩的开采（有效期至

２０３１

年

９

月）；道路运输（普通货

物，限山东、广西、贵州分公司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汽车整车（总成）大修（限广

西、贵州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铝、镁矿产品、冶炼产品、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蒸压粉煤灰砖的

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碳素制品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工业水电汽、工业用氧气和氮气

的生产、销售；从事勘查设计、建筑安装；机械设备制造、备件、非标设备的制造、安装及

检修；汽车和工程机械修理、特种工艺车制造和销售；材料检验分析；电讯通信、测控仪

器的安装、维修、检定和销售；自动测量控制、网络、软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经营办

公自动化、仪器仪表；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发电；赤泥综合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联系电话：

８６－０１０－８２２９８１０３

传 真：

８６－０１０－８２２９８１５８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情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前十大股东情况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中国铝业公司

５

，

２１４

，

４０７

，

１９５ ３８．５６％

２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３

，

９２４

，

３５３

，

９００ ２９．０２％

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

７５９

，

０７４ ５．９２％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３

，

１０９

，

０５４ ４．５３％

５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５

，

１６８

，

１４５ ３．０７％

６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７

，

８６６

，

１８３ ２．５７％

７

兰州铝厂

７９

，

４７２

，

４８２ ０．５９％

８

贵州省物资开发投资公司

６６

，

５４９

，

０６５ ０．４９％

９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

，

３７２

，

９５６ ０．３１％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

６５７

，

６１４ ０．２０％

合计

１１

，

５２９

，

７１５

，

６６８ ８５．２６％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与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

注

：

中国铝业公司直接持有中铝股份

３８．５６％

的股权

，

并透过其附属公司共持有中铝股份

４１．８０％

的股份

。

中铝股份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４３

，

１８０．１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矿产资

源勘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８

日

）；

铝土矿开采

（

限中国铝业贵州猫厂铝土矿的开采

，

有效期至

２０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

、

规模

、

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

。

一般许可项目

：

经营管理国

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

铝

、

铜

、

稀有稀土及相关有色金属矿产品

、

冶炼产品

、

加工产品

、

碳素制品的生产

、

销售

；

从事勘查设计

、

工程建设总承包

、

建筑安装

；

设备制造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进出口业务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

）

主营业务

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８０

氧化铝、原铝和铝加工

２

山东铝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

氧化铝

３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

多品种氧化铝及化工新材料、炭素制品

４

贵州铝厂

１００．００

工业建筑和民用铝型材

５

山西铝厂

１００．００

高品位铝土矿

６

平果铝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

铝合金板，铝合金管，铝合金圆管

７

中州铝厂

１００．００

氧化铝

８

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铝用阴极炭块生产

９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

１００．００

中国轻金属专业领域唯一的大型科研机构

１０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

１００．００

中国惟一以有色金属加工行业规划、工程设计为主业的综

合性设计科研机构

１１

中铝广西有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集稀土勘探、开采、分离、深加工及科研、贸易于一体

１２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资金管理、内部结算、筹融资、资本运作

１３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

从事有色金属行业规划，工程咨询

／

勘测

／

设计

／

施工

／

工程总

承包业务

１４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４９

铝业加工

１５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８７．２１

主要产品有铜及铜合金板、带、箔、管、棒、型、线材、铝镁板

带材、电解铜

１６

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７６．５３

高精度铜板带加工

１７

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

５０．２５

从事有色金属材料加工和进出口业务

１８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４８

高纯铝生产

１９

兰州连城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熔用铝锭、各种合金锭、铝棒材、阳极炭块等

２０

抚顺钛业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铝锭、铝导杆和碳素制品

２１

中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潢、建筑材料

及有色金属产品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实业投资、

旅游、餐饮管理

２２

兰州铝厂

１００．００

普通铝锭、铝合金锭、铝型材、阳极糊。

２３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以铜金属为投资核心

２４

中国稀有稀土公司

１００．００

稀有稀土

２５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００

铝板；铝带；铝箔；铝管；铝棒；铝型材；铝线材；铝锻件；铝

粉；镁及镁合金加工材

２６

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并购、重大新项目开发及前期运作、有关项目的股权管理；

并为中铝公司其他各板块公司提供海外业务综合服务

２７

中铝稀土（江苏）有限公司

３９．４２

稀土冶炼分离

２８

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有色金属加工

２９

青海黄河水电再生铝业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铝产品冶炼、加工及开发

３０

中铝成都铝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主营五金，五金制品，金属

３１

中铝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承担中国铝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合作、投资勘查矿产资源

３２

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主营铜杆，紫铜排，紫铜棒，铜扁线，纸包线

３３

中铝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从事金属压延加工用各种油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３４

中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从事有色金属及钢铁的贸易

３５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８．００

以铜金属的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加工、科技研发、进出

口贸易为主

３６

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

１００．００

主要集中有色金属产业领域的材料科学与加工技术研究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中铝股份的主要业务包括铝土矿的开采

，

氧化铝

、

原铝

、

铝加工产品的生产

、

销售

，

煤炭

、

铁矿石经营及

其它有色金属产品贸易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最近三年

，

中铝股份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７

，

１３４

，

１５７ １４１

，

３２２

，

０３９ １３３

，

９７５

，

１８９

总负债

９８

，

９７９

，

４７１ ８４

，

１３５

，

１８４ ７８

，

３９４

，

０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５１

，

８５３

，

３５４ ５１

，

６０８

，

１４７ ５０

，

４００

，

７３８

资产负债率

６２．９９％ ５９．５３％ ５８．５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５

，

８７４

，

４３３ １２０

，

９９４

，

８４７ ７０

，

２６８

，

００５

利润总额

８１７

，

９９６ １

，

３８０

，

３５４ －５

，

３９０

，

５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２３７

，

９７４ ７７８

，

００８ －４

，

６４６

，

０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６％ １．５３％ －８．７６％

注

：

上述数据均为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情况

中铝股份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任何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熊维平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中国 中国 否

罗建川 执行董事、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刘才明 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否

刘祥民 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石春贵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吕友清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张卓元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王梦奎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朱德淼 独立非执行董事 美国 美国 是，香港

敖宏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袁力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张占魁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丁海燕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蒋英刚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谢洪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乔桂玲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刘强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任何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七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中铝股份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

：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上市地 持股比例 最新披露持股信息时间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６１２

深圳

２４．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中铝股份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的简要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类型 持股比例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１５％

中铝股份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

：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上市地 持股比例

最新披露

持股信息时间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８７８

深圳

４８．１７％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ＲＩＯ

澳大利亚、伦敦、美国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６８

香港

８５．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注

：

根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披露的信息

，

中国铝业公司持有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５８％

的股份

，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１７％

的股份

。

根据力拓公司

（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披露的股东情况

，

中国铝业公司的下属公司持有力拓公司

（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

１２．００％

的股份

。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

根据其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

，

发行后中国铝业公司将持有其

８５％

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中国铝业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类型 持股比例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５．３４％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公司

１００％

除拥有上述持股情况外

，

中铝股份及其控股股东未有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

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

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决定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中铝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和

１３

日分别与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受让中银投资和

中投信托所持宁夏发电集团合计

３５．３０％

的股权

，

中铝股份通过本次收购将成为宁夏发电集团的第一大股

东

。

目前

，

宁夏发电集团是宁夏自治区政府管理的资产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

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

收购

宁夏发电集团对于中铝股份的资产和业务结构调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

首先

，

中铝股份在宁夏自治区发展煤电铝产业

，

符合国家产业转移方向和宁夏地方经济发展政策

，

有

利于宁夏自治区经济发展

、

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

提高就业率

、

更好实施六盘山贫困区早日脱困

。

其次

，

宁夏自治区是中国电价的低洼地

，

是中铝股份电解铝产业发展的接续地

。

同时

，

宁夏发电集团所

在的六盘山地区作为国家脱贫试点区域

，

对发展煤电铝等综合节能项目

，

持积极态度

，

投资环境相对较好

。

本交易符合中铝股份战略转型

、

结构调整目标

，

能够加快产业布局调整提高能源

、

资源自给率

。

同时

，

宁夏

发电集团拥有的一支实力雄厚的技术队伍

，

为中铝股份发展

、

建设能源板块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

。

二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中铝股份及其控股公司尚未制定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增持银星

能源股份

，

如未来中铝股份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

中铝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中铝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收购中投信托持有的宁

夏发电集团

１１．８８％

的股权

，

收购价格为

６７

，

４９３．４２

万元

，

同意收购中银投资持有的宁夏发电集团

２３．４２％

的股

权

，

收购价格为相当于

１３４

，

７７１．４５

万元人民币的等值港币

（

以

２３．４２％

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当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港币兑换人民币的中间汇率计算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１

、

本次权益变动前

，

宁夏国投

、

宁夏电力

、

华电股份

、

中银投资

、

中投信托和北京能投分别持有宁夏发

电集团

２５．２６％

、

７．８２％

、

２３．６６％

、

２３．４２％

、

１１．８８％

和

７．９６％

的股权

，

其中宁夏国投和宁夏电力均为宁夏国资委

之全资子公司

。

宁夏发电集团持有银星能源

２８．０２％

的股权

，

为银星能源的第一大股东

，

宁夏国资委为银星

能源之实际控制人

。

２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中铝股份受让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３５．３０％

的股权

，

为宁夏发电

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

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不再持有宁夏发电集团的股权及相关权益

。

宁夏发电集团持有银

星能源的股份及比例不变

，

仍为银星能源的第一大股东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一

）

中铝股份和中银投资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１

、

基本内容

中银投资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２３．４２％

的股权

，

以

１３４

，

７７１．４５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港币

转让给中铝股份

。

２

、

股权转让及对价支付

（

１

）

中银投资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中铝股份有偿转让目标股权

，

中铝股份同意按本协议条款

和条件受让目标股权

。

（

２

）

根据中企华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８６

号评估报告书

，

于评估基准日宁

夏发电集团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９１

，

９４３．０７

万元

。

双方同意以前述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的股权转

让价款

。

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

，

目标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相当于人民币

１３４

，

７７１．４５

万元的等值港元

（“

股

权转让价款

”），

适用汇率应为中国人民银行在股权转让价款付款当日公布的港元兑换人民币的中间汇率

。

在完成日发生的情况下

，

双方同意

，

自评估基准日至完成日之间的期间损益由中铝股份享有或承担

。

（

３

）

中铝股份应于审批机关批准本次交易之日起二十

（

２０

）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以港元形式一

次性支付至中银投资以书面通知方式指定的境外银行账户

。

３

、

协议的履行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

为取得宁夏发电集团其他现有股东对本次交易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声明以

及获得本次交易涉及的所有行政审批

、

备案

、

登记等手续

，

双方应配合宁夏发电集团办理上述事宜

；

若本次

交易涉及的行政审批及登记事项须双方或任何一方提供申请材料

，

双方应按审批

、

备案

、

登记机关的要求

不迟延地共同或单独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

并保证各自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

完整性

、

合法性

。

４

、

提前终止

在完成日之前

，

如发生以下任一事件

，

中银投资有权以书面通知形式提前终止本协议

，

且不向中铝股

份承担任何责任

：

（

１

）

如果中银投资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全额收到中铝股份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及任何违约利息

（

如有

）；

（

２

）

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中铝股份的陈述和保证不真实

、

不准确或不完整

；

或

（

３

）

中铝股份违反任何本协议的其他义务

（

包括但不限于中铝股份所约定的任何承诺

）。

无论本协议是否依据上述约定提前终止

，

都不影响在本协议终止前双方已经发生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

包括但不限于违约赔偿责任

）。

５

、

协议的生效

除非中银投资和中铝股份另行达成一致意见

，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且自下述

（

１

）

及

（

２

）

所列事项

全部完成之日

（

以最后发生的事件为准

）

生效及有约束力

，

本协议中拟议的本次交易经审批机关批准后生

效

：

（

１

）

中银投资董事会及其控股股东批准本次交易

；

及

（

２

）

中铝股份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

如需要

）

批准本次交易

。

（

二

）

中铝股份和中投信托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１

、

基本内容

中投信托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１１．８８％

的股权

，

以

６７

，

４９３．４２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中

铝股份

。

２

、

股权转让及对价支付

（

１

）

中投信托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中铝股份有偿转让目标股权

，

中铝股份同意按本协议条款

和条件受让目标股权

。

（

２

）

根据中企华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８６

号评估报告书

，

于评估基准日宁

夏发电集团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９１

，

９４３．０７

万元

。

双方同意以前述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的股权转

让价款

。

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

，

目标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６７

，

４９３．４２

万元

。

（

３

）

自本协议生效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

中铝股份应将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５３

，

９９４．７３６

万元

（

股权转让价款的

８０％

）

付至中投信托指定的银行账户

；

（

４

）

自本次股权转让股权交割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

中铝股份应将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

股权转让价款的

２０％

）

付至中投信托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３

、

协议的履行

（

１

）

双方同意

，

自本协议签署日起

，

双方立即开始善意地履行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涉及的所有内部

、

外

部审批

、

备案

、

登记等手续

；

（

２

）

双方同意

，

中铝股份在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后

，

中铝股份即可按

１１．８８％

的持股比例分享权益

；

（

３

）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止本协议仍未达成生效条件的

，

除因中投信托原因外

，

中铝股份应从次日

起

，

以人民币

５

亿元为基数

，

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点二向中投信托支付补偿金

，

前述补偿金在第一笔股权转让

价款支付时一并支付

。

４

、

协议的生效与变更

（

１

）

本协议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

：

Ａ

、

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与承诺均真实有效

，

本协议取得中投信托

、

中铝股份各自的所有内部批

准

；

Ｂ

、

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需有权机关的批准

、

授权

、

同意

，

包括但不限于对协议转让的批准

、

评估备案

等

；

Ｃ

、

宁夏发电集团其他股东同意股权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

；

Ｄ

、

本次股权转让经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大会审批同意

；

（

２

）

本协议双方同意

，

如中投信托无法取得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大会关于转让全部目标股权的批准

，

则

双方可根据中投信托实际有权转让的宁夏发电集团股权数额

，

调整本协议或重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

３

）

在中投信托满足本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条件的情况下

，

中铝股份受让宁夏发电集团其他股东股权

的

，

也有义务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款受让目标股权

。

三

、

本次拟转让股份的受限或特殊安排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中除

《

股权转让协议

》

中约定的事项外

，

不存在其他限制性协议及安排

。

四

、

本次收购所需的有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需取得以下批准和审批程序方可进行

：（

１

）

中银投资董事会及其控制股东批准

；（

２

）

中铝

股份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

如需要

）

批准

；（

３

）

中投信托履行完毕内部批准程序

；（

４

）

宁夏发电集团其他股东同

意本次股权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

；（

５

）

中投信托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大会审批同意

；（

６

）

完成本次股权

转让所需的其他有关机关的批准

、

授权和同意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中铝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收购中投信托持有的宁

夏发电集团

１１．８８％

的股权

，

收购价格为

６７

，

４９３．４２

万元

，

同意收购中银投资持有的宁夏发电集团

２３．４２％

的股

权

，

收购价格为相当于

１３４

，

７７１．４５

万元人民币的等值港币

（

以

２３．４２％

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当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港币兑换人民币的中间汇率计算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注

：

中国铝业公司直接持有中铝股份

３８．５６％

的股权

，

并透过其附属公司共持有中铝股份

４１．８０％

的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宁夏发电集团持有银星能源

７９

，

３２３

，

７９３

股股票

，

持股比例为

２８．０２％

，

其中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处于冻结状态

。

除此之外

，

宁夏发电集团持有银星能源股票不存在质押

、

冻结等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

、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铝股份与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中铝股份本次收购所需的资金共计

２０２

，

２６４．８７

万元

，

来源为中铝股份自有资金

。

中铝股份声明

，

本次收购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银星能源及其关联方

，

也未通过与银星能源进行

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

。

二

、

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中铝股份将成为银星能源控股股东的第一大股东

。

中铝股份将按照有利于上市

公司可持续发展

、

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

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

，

中铝股份尚未制定未来十二个月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

。

二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

合并

、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

或

上市公司拟购买

、

置换或资产注入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尚未制定未来十二个月对上市公司资产和业务的重组计划

。

三

、

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尚无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

未来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

，

本着有利于维护银星能源及其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

，

根据法律法

规和银星能源

《

公司章程

》

规定程序和方式

，

适时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调整建议

。

四

、

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银星能源的公司章程中未设置阻碍收购其控制权的特别条款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尚无在

本次收购完成后对银星能源公司章程条款进行重大修改的明确计划

。

五

、

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尚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

六

、

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尚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提出对银星能源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

划

。

七

、

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中铝股份尚无其他对银星能源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中铝股份将通过宁夏发电集团持有银星能源

２８．０２％

的股份

。

为维护银星能源的独立

性

，

保障银星能源及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铝股份承诺如下

：

（

一

）

保证银星能源人员独立

１

、

保证银星能源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

（

包括劳动

、

人事及工资管理等

）

完全独立于中铝股份和中铝股

份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

、

企业或经济组织

（

以下简称

“

中铝股份的关联方

”）。

２

、

保证银星能源的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银星能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

产生

；

保证银星能源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银星能源专职工作

，

不

在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关联方之间双重任职

。

３

、

保证中铝股份推荐出任银星能源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产生

，

中铝股份不干

预银星能源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

（

二

）

保证银星能源资产独立完整

１

、

保证银星能源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

银星能源的资产全部能处于银星能源的控制之下

，

并为银星能

源独立拥有和运营

。

２

、

保证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关联方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银星能源的资金

、

资产

。

（

三

）

保证银星能源的财务独立

１

、

保证银星能源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２

、

保证银星能源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

、

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

３

、

保证银星能源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

，

不与中铝股份共用银行账户

。

４

、

保证银星能源的财务人员独立

，

不在中铝股份兼职和领取报酬

。

５

、

保证银星能源依法独立纳税

。

６

、

保证银星能源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

，

中铝股份不干预银星能源的资金使用调度

。

（

四

）

保证银星能源机构独立

１

、

保证银星能源的机构设置独立于中铝股份

，

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

。

２

、

保证银星能源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中铝股份分开

；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体系

，

保证银星能源董

事会

、

监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

，

不存在与中铝股份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

。

（

五

）

保证银星能源业务独立

１

、

保证银星能源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银星能源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

营的能力

。

２

、

保证中铝股份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

，

不对银星能源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

３

、

保证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关联方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银星能源相竞争的业务

。

４

、

保证尽可能减少银星能源与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

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的原则依法进行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中铝股份将成为宁夏发电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并间接控制银星能源

，

为保障银星能源

及银星能源的其它股东

、

尤其是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铝股份就本次收购完成后

，

在未来持续经营过

程中可能与银星能源发生的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作出如下说明及承诺

：

（

一

）

在本次收购前

，

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或实际控制的公司

、

企业或经济组织

（

以

下简称为

“

中铝股份的关联方

”）

与银星能源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

（

二

）

在本次收购前

，

银星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在购买商品

、

产品销售

、

关联租赁和担保等方

面存在关联交易

。

银星能源计划通过加大外部市场的开拓力度

，

提高外部销售份额

，

降低与宁夏发电集团

的交易比例

，

从而逐渐减少与宁夏发电集团的关联交易

；

对于确实无法减少的关联交易

，

银星能源将遵照公

平

、

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定价

，

保证定价公允

，

并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

三

）

中铝股份在此特就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

１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中铝股份将善意履行作为宁夏发电集团第一大股东的义务

，

充分尊重宁夏发电集

团和银星能源的独立法人地位

，

保障银星能源的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将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以及宁夏发电集

团和银星能源的公司章程规定

，

促使经中铝股份提名的宁夏发电集团董事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责任

。

２

、

保证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控制的企业今后原则上不与银星能源发生关联交易

；

３

、

对于银星能源与宁夏发电集团现有的关联交易

，

以及银星能源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与中铝股份及中

铝股份的关联方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中铝股份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

公司章

程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

，

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在对相关交易审议时严格执行回避表决制度

；

交

易将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

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法性

；

与银星能源依法签订协议

，

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

银星能源的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必要性发表独立意见

；

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

，

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银星能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４

、

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关联方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与银星能源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

，

并保证不

会向银星能源谋求任何超出有关关联交易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中铝股份将成为宁夏发电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并间接控制银星能源

。

为维护银星能源

的独立性

，

保障银星能源及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铝股份就避免与银星能源同业竞争事宜承诺如下

：

（

一

）

本次收购前

，

银星能源的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

、

风电设备制造

、

太阳能发电设备制造和自动化仪表

业务

。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或实际控制的公司

、

企业或经济

组织

（

以下简称

“

中铝股份的关联方

”）

未投资于任何与银星能源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经营

实体

，

未经营也没有为他人经营与银星能源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关联方与银星能源

不存在同业竞争

。

（

二

）

本次收购前

，

银星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在风电场运营方面存在同业竞争

。

（

三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中铝股份将促使宁夏发电集团通过各项措施解决与银星能源的同业竞争问题

。

同时

，

除上述现存的同业竞争外

，

中铝股份保证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或以

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由其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

、

或与另一公司或企业拥有股份或者其他权益

）

参与

任何与银星能源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者类似的业务及其他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之任何业务活动

，

以避免

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银星能源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业务竞争

。

（

三

）

本公司承诺

，

如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控制其他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银星能源

现有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经营

，

则中铝股份将立即通知银星能源

，

并尽力协调将该

商业机会让予银星能源

。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

，

中铝股份及中铝股份的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未

与下列当事人发生如下交易

：

一

、

与银星能源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银星能源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

二

、

与银星能源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

三

、

对拟更换的银星能源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

四

、

对银星能源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

、

默契或安排

。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被收购公司的持股情况及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买卖被收购公司

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票交易情况查询证明

，

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

之日前

６

个月内

，

中铝股份无持有或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银星能源股份的行为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持股情况及在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买卖被收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票交易情况查询证明

，

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

之日前

６

个月内

，

中铝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无持有或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银星能

源股份的行为

。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中铝股份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６００．ＳＨ

，

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代码

：

２６００．ＨＫ

，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

：

ＡＣＨ

），

公司的年度报告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均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披露

。

中铝股份最近三年年报的披露情况如下

：

年度 年报披露时间 信息披露媒体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

除本报告书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收购的信息外

，

中铝股份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

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以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

二

、

中铝股份不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况

，

并能够按照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

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熊维平

日期：二〇一二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

对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未发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

财务顾问协办人

：

王景然

财务顾问主办人

：

王 琦 黄传贞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顾伟国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 月 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铝股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２

、

中铝股份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３

、

中铝股份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决策文件

；

４

、

中铝股份关于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开始接触的时间

、

进入实质性洽谈阶段的具体情况说明

；

５

、

中铝股份与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６

、

中铝股份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

７

、

中铝股份关于最近

２４

个月内与银星能源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的说明

；

８

、

中铝股份关于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

９

、

中铝股份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持有或买卖银星能源

股份情况的说明

；

１０

、

中铝股份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及项目人员前六个月内持有或买卖银星能源和中铝股份股票情况的说

明

；

１１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前六个月内相关机构和人员持有或买卖银星能源和中铝股

份股票的证明文件

；

１２

、

中铝股份关于保持银星能源独立性的承诺函

；

１３

、

中铝股份关于规范与银星能源的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１４

、

中铝股份关于解决与银星能源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１５

、

中铝股份不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

１６

、

中铝股份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

、

刑事处罚的声明

；

１７

、

中铝股份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

１８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

二

、

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

供投资者查阅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中国北京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上市公司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熊维平

日期：二〇一二年 月 日

附表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

股票简称 银星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收购人名称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中国北京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无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不是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不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１

家 焦作万方

２４％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

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没有拥有境内、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收购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００％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９

，

３２３

，

７９３

股 变动比例：

２８．０２％

（通过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银星能源

７９

，

３２３

，

７９３

股）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尚未制定未来

１２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前

６

个月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未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收购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熊维平

日期：二〇一二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2

年

9

月

6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2－030

债券代码：

112042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1

债券代码：

112043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公司

"

）

因拟筹划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公司

股票自

2012

年

8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至今

。

目前

，

该事项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

本公司此前接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下称

"

东莞证券

"

）

管理层通知

，

该司管理层将就

东莞证券增资扩股事项征询股东意见

。

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8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至今

。

停牌期间

，

东莞证券各股东一直就东莞证券增资扩股事项进

行沟通和协商

。

2012

年

9

月

4

日下午

，

东莞市政府组织召开了东莞证券各股东及有关主管部门

的协调沟通会

，

并拟于近期安排审议东莞证券增资扩股事项

。

该事项仍在继续筹划中

，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东莞控股

，

股票代码

：

000828

）

自

2012

年

9

月

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相关事项明确并公告后复牌

。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2012-041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今日接大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七匹狼集团

"

）

通知

，

七匹狼集团

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

的

2,200

万股流通股由于贷

款到期解除质押

。 （

本次到期的质押为七匹狼集团于

2010

年

2

月

23

日质押给民生银行的

2,000

万

股流通股

，

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

,

相应股份数变更为

3,000

万股

,

同时增加现金股利

1,

200

万元

。

为继续获取授信额度

，

七匹狼集团本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00

万股流通股再次质押给

民生银行

，

剩余的

2,200

万股流通股及现金股利

1,200

万元解除质押

。

)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和流程

，

上述股份变动已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办理完毕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登记手续

。

七匹狼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172,757,812

股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29%

。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

，

七匹狼集团共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6,850,000

股股票质押给银行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21%

。

特此公告

。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2-052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

过六个月

。

该事项详见公司

2012

年

2

月

21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和

2012

年

3

月

8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2

年

9

月

4

日

，

公司将人民币

6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

并已将该事项通知

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2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4

月

23

日

，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决定以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136,000,000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含税

），

共派发现金红利

13,600,000.00

元

，

同时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

共转增

40,800,000

股

。

2012

年

6

月

12

日

，

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完成

，

公司总股本由

136,000,000

股增加至

176,800,000

股

。

2012

年

9

月

3

日

，

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取得了广东省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由

13,6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7,68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实收资本由

13,6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7,680

万元人民币

；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

特此公告

。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47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完成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分别以专人

、

传真

、

电子邮件

、

电

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会议应表决董事九人

，

实际表决董事九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

章

程

》

的规定

。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一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

320382000081703

注册日期

：

2011

年

1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

李光升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邳州市燕子埠镇黑山村

经营范围

：

太阳能发电

股东情况

：

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8%

股权

，

汉能光伏发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32%

股

权

（

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汉能光伏发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的太阳能发电项目位于江苏省邳州市燕子

埠黑山村区域

，

其中一期

3

万千瓦项目已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获得江苏省发改委苏发改能源发

[2011]77

号文核准

。

截止专项审计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

，

经国富浩华会计事务所审计

，

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122.31

万元

，

总负债为

1,122.31

万元

，

净资产为

1,000.00

万元

。

截止评估

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

，

经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成本法评估

，

标的公司的净资

产为

1,246.62

万元

，

评估增值

246.62

万元

。

经公司与转让方协商

，

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股权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

1,343.00

万元

，

比评估值溢价

7.7%

。

二

、

收购的目的和意义

公司按照

"

十二五

"

战略规划部署

，

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

努力发展以低碳为核心的绿

色经济

。

目前

，

公司在垃圾发电

、

风电领域取得一定发展

，

但尚未涉足太阳能发电

，

通过收购汉

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获得太阳能发电项目开发机会

，

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

发展领域和开拓新的发展区域

，

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

。

三

、

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收购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

，

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1,343.00

万元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四

、

其他事项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太阳能发电事宜需另行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将在完成决策程序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